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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永发走私、贩卖、运输、制造毒品刑事申诉再审审查刑事通知书

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

驳 回 申 诉 通 知 书

（2021）辽刑申434号

常永发：

你因贩卖、制造毒品一案，不服辽宁省东港市人民法院（2001）东刑初字第359号刑事判决及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

（2001）丹刑终字第186号刑事裁定,以“原审法院认定申诉人自制假毒品并当成真毒品予以销售事实不清，证据不确实、不充

分，申诉人无罪”为主要理由，向本院提出申诉。

本院经审查认为，原判认定你贩卖、制造毒品犯罪事实的证据有证人证言、抓获经过、扣押物品清单、指认现场照片、赃物

照片、辽宁省公安厅刑事技术检验报告及同案被告人杨洪东、姜本仲和你的供述等。上述证据均系侦查机关依法定程序获取并经

庭审质证，证据间能够相互印证，足以认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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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你所提“原审法院认定申诉人自制假毒品并当成真毒品予以销售事实不清，证据不确实、不充分，申诉人无罪”的申诉

理由，经查，在侦查阶段，你、杨洪东、姜本仲均供认卖的是用大烟角瓜提炼的大烟膏，而没有提出是假大烟膏，且认为该大烟

膏对牙痛、肚子痛吃了好使；证人顾和平的证言证明杨洪东让其联系卖大烟的事实，此外证人薛某某的证言、抓获经过、扣押物

品清单、你指认现场照片及赃物照片亦与你们的供述一致，在案证据能够相互印证，足以证明你将不含毒品的植物当成含有毒品

的植物自制提炼成假毒品，并当成真毒品予以销售，已构成贩卖、制造毒品罪，系犯罪未遂。你的申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，

本院不予支持。

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。你的申诉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的再审条件，本院予以

驳回。

特此通知。

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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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告

一、本裁判文书库公布的裁判文书由相关法院录入和审核，并依据法律与审判公开的原则予以公开。若有关当事人对相关信息内容有异议的，可向公布法院书面申请更正或者下镜。

二、本裁判文书库提供的信息仅供查询人参考，内容以正式文本为准。非法使用裁判文书库信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，由非法使用人承担法律责任。

三、本裁判文书库信息查询免费，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本裁判文书库信息牟取非法利益。

四、未经允许，任何商业性网站不得建立本裁判文书库的镜像（包括全部和局部镜像）。

五、根据有关法律规定，相关法院依法定程序撤回在本网站公开的裁判文书的，其余网站有义务免费及时撤回相应文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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